
 
 

國立中山大學高雄軟體園區辦公室使用及管理要點 
 

108年10月30日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12月06日 108年度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14年12月03日 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年12月05日 114年度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為建立本校高雄軟體園區辦公室(以下簡稱高軟辦公室)之使用管理及

收費原則，提高空間利用效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高軟辦公室，指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7樓之3(含停車

位編號436 及343-1)及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7樓之5(含停車位編

號485、486 及483-1)等2棟建物。 
三、總務處應將高軟辦公室空間可供申請借用狀況公告於總務處網頁；有

需求之單位得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四、借用申請由總務長、研發長、產學長以及總務處承辦單位薦派2 員組成

審核小組進行審核。 
前項審核小組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 
核定獲配單位由總務處通知該單位辦理簽訂高軟辦公室借用契約及繳

費手續。 
五、申請高軟辦公室空間借用需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編制內一級跨院特色研究中心。 
(二)編制內及任務編組之一級研究中心。 
(三)任務編組二級研究中心。 
(四)任務編組三級研究中心。 
(五)其他經審核通過者。 

六、借用者之空間使用費收費標準與原則如下: 
(一)收費標準得依本要點第十一點所定於新契約開始時酌予調整，停車位

不另計價。借用時間不足一個月時，按使用天數計算費用。 
(二)借用者應按月繳納電費、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之管理費及空間使用費；

逾繳納期限經本校催繳仍未繳者，本校得提前終止契約，並通知借用

者於接獲終止契約通知書後30日內無條件遷出，並將空間及原有設備

返還校方。 
(三)借用者違反相關法令致產生之罰款、罰鍰及滯納金等費用時，一律由

借用者自行負擔。 
七、借用者應善盡安全維護管理之責，不得任意變更建築物之主體結構；如



 
 

有裝修之必要，應先以書面取得總務處同意後，始可自行辦理之。 
八、借用者有下面情事者，本校得不予借用，已借用者得終止契約： 

(一)使用用途與申請借用申請書所列不符。 
(二)從事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或違反政府法令及政策之活動。 
(三)除育成中心外，借用者未經總務處同意逕將場地轉讓、分租他人使用。 
(四)使用用途有嚴重損害設施之虞。 
(五)曾有不良借用紀錄。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總務處不再接受該借用者之借用申請。 

九、借用者返還借用空間時，應負責回復至承租前之原狀並清理乾淨後，逐

項點交返還校方。 
借用者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而逕自遷出者，視為尚未解除契約；借用財產

如有毀損或短少，借用者應負修復或賠償責任。 
十、借用契約期間以一年為原則，至多三年。如有續約需求，應於原契約期

限屆滿六個月前，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續借。 
借用期間因故需提前解約，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總務處承辦單位。 
本校基於校務發展需要，有收回該空間之必要時，得於契約期間屆滿後

終止契約。 
前項終止契約應於契約屆滿八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借用者，借用者並得

以現況點交返還空間。 
十一、本校得依高軟辦公室所在區域市場行情及該大樓管理費、土地租金漲跌等

條件，成立委員會檢討新契約之收費標準，委員會名單須簽請校長核定，

現行借用者主管應為委員之一。 
前項收費標準調整，總務處承辦單位應於契約期限屆滿八個月前以書面

通知借用者。 
十二、高軟辦公室借用者主管或其授權人員應代表校方參加高軟大樓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維護校方權益。 
十三、本要點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高 雄 軟 體 園 區 辦 公 室 借 用 契 約 
 

甲      方: 國立中山大學 

代  表  人:  

乙      方:  

代  表  人:  

 

乙方擬向甲方借用高雄軟體園區辦公室雙方合意如下: 

一、【借用標的物】 

    甲方所有位於以下之建物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2 號 7 樓之 3(含停車位編號 436 及 343-1)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2 號 7 樓之 5(含停車位編號 485、486 及

483-1) 

二、【借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年。 

三、【使用目的及項目】 

 

四、【借用者應負擔費用】 

    乙方應按月繳納新台幣         元，供甲方支付大樓管理費及土地

租金之用。 

五、【房屋稅之負擔】 

乙方因借用辦公室之使用用途所衍生之房屋稅由乙方負擔。 

六、【借用者對辦公室及設備之維護保管及返還義務】 

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維護甲方提供之辦公室及現有設備。

除甲方提供之現有設備外，乙方如有改裝或增置設施之必要，應先

取得甲方同意後，始得自行裝設。 

甲方所有之設備、用具經乙方具領保管者，應於借用期滿或終止、

解除契約時連同借用之辦公室一併返還甲方。 

契約終止或解除時，乙方應於 30 日內遷出並將辦公室及屬於甲方



 
 

之設備返還甲方點收。未依前開規定返還空間時，甲方得按日向乙

方請求空間使用費至返還為止。 

前項應返還之物如有缺少或損壞，應由乙方按原數補足或按原狀修

復之。但其毀損係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

所致者，不在此限。 

七、【契約之終止】 

甲方因校務發展需要，有收回空間之必要時，得於契約期限屆滿後終

止契約，但應於契約期限屆滿八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乙方。 

乙方應按月繳納電費、經濟部加工出口區之管理費及空間使用費；逾

繳納期限經甲方催繳仍未繳者，得提前終止契約。 

乙方因有正當理由不得不提前解約者，應於三個月前通知甲方。契約

未經合法終止前，雙方仍須正常履行契約。 

八、【合意管轄】 

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合意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九、【補充規範】  

     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本契約其他未盡事宜，雙方應本誠信原則另行協議訂之。 

十、【其他約定事項】 
乙方同意遵守公寓大廈規約或「高雄軟體科技園區南區綜合大樓」區

分所有權人應遵循事項，不得違法使用、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

影響公共安全、公共衛生或居住安寧，並得使用該大樓之相關設施及

權利。 

 
甲  方:國立中山大學             

代表人:                    

乙  方: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中山大學高雄軟體園區辦公室借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借用標的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2 號 7 樓之 3 

  (含停車位編號 436 及 343-1)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2 號 7 樓之 5 
  (含停車位編號 485、486 及 483-1) 

二、使用申請資格 □編制內一級跨院特色研究中心。 

□編制內及任務編組之一級研究中心。 

□任務編組二級研究中心。 

□任務編組三級研究中心。 

□其他經審核通過者。                           
三、使用目的及項目  

 

 
四、申請使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五、空間使用費 每坪每月以新台幣      元計算，停車位不另計價。借

用時間不足一個月時，按使用天數計算費用。 
六、使用注意事項： 

申請單位應確實遵守本校「高雄軟體園區辦公室使用及管理要點」之規定。 
 

 
此致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申請單位名稱：章戳 

代表人:  

連絡電話： 

收件日期： 


